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活週記寫作及評閱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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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為加強學生對生活週記之認真寫作，以增進進德修業，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，特定本計畫。

二、實施要點：

（一）週記於每週一上午十二時前，由副班長收齊後，繳交導師評閱登記。

（二）週記應按週次記載，字體不得潦草敷衍，並應保持簿面整潔。

（三）欠交週記之學生除公、病、事假等由該生持請假單向導師申請延後補繳交外無故缺交者，每缺交一次記警告乙次。

（四）凡累積缺交達二次以上者，應即通知家長，請各班導師即刻簽處送交學務處議處。

（五）週記每學期由訓育組定期檢查，並作不定期抽查，考查學生之觀念是否正確，記載是否潦草及是否敷衍塞責，如有上列情形，由學務處會同導師酌情予以處理。

（六）除段考外，週記全學期均須如期繳交，且檢討確實，文句流利，字體工整者，由導師報請學務處嘉獎外，並得酌情加其德行成績。

（七）每學期週記於第二次段考後抽查。
（八）請學藝股長早上12:00之前送訓育組。

三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 

 

